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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背景

为了大力发展绿色建材，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了绿色建材评
价标识工作。在住建部印发的《“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建标〔2022〕24号文件中指
出，截至2020年底，全国城镇新建绿色建筑占当年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77%，累计建成绿色建筑面积超
过66亿平方米。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建成一批高质量绿色建筑项目。

政策依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实施方案的通知》（市监认证〔2019〕61号）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
及生产应用的通知》（市监认证〔2020〕89号）

认证流程

1.认证申请

认证委托人向本机构提交认证申请，同时随附以下文件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1）申请书（应注明所申请的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等级）

（2）认证委托人、制造商和生产厂的营业执照；

（3）认证委托人、制造商和生产厂的委托关系证明（如授权委托书等。当委托方为经销商、进口商时，
还应提交经销商与制造商、进口商与制造商签订的合同证明）；

（4）OEM/ODM的知识产权关系（适用时）；



（5）产品工艺流程图；

（6）生产厂组织机构图；

（7）产品质量水平符合绿色建材评价标准中规定的相关标准要求的型式检验报告（由具备CMA资质的
检测机构出具，一年内有效）；

（8）生产厂按本细则要求建立的工厂保证能力相关管理文件；

（9）关键原材料备案清单；

（10）符合绿色建材评价标准中规定的一般要求的其他证明文件（如环评批复）。

认证机构收到申请文件后，依据相关评审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完整性及符合性评审，如申请文件不符合
要求，认证委托人应配合补充完善。文件齐全后，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认证申请评审，并发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通知。

2.初始工厂检查

经申请评审满足条件的，认证机构组建检查组，实施初次认证工厂检查。检查组应为其现场检查制定计
划，该计划应基于绿色建材产品评价标准的相关要求，并与检查的目的和范围相适应。检查组进入现场
检查前，应完成对认证委托人提交的自评估表及相应证实性资料的技术评审。

现场检查的内容包括：

①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工厂保证能力检查；

②产品一致性检查；

③绿色评价要求符合性验证。

绿色评价要求符合性验证、工厂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发现存在一般不符合项，可允许限期书
面整改，报检查组书面资料验证或现场验证其措施有效的，现场检查通过。

3.抽样检验

（1）产品抽样检验可在现场检查前完成，也可与现场检查同时进行。

（2）按申请单元进行抽样。

（3）在特定的认证单元内根据风险程度高低的不同，优先抽取高风险产品。

（4）在企业成品库或产品集中存放地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近三个月内生
产的产品。

（5）样品及抽样单内容经受检企业代表确认无误后，由抽样人员与受检企业代表在抽样单上签字、盖章
，当场封存样品，加贴封条，封条上应有受检企业代表签名、抽签人员签名、抽样单位盖章、抽样日期
及抽样编号。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
经企业确认。

（6）样品由抽样人员或受检企业代表在5个工作日内送交认证机构指定的试验室检验。



4.颁发证书

认证机构对产品抽样检验、初始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通过后，认证机构原则上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向认证委托人颁发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书，每个产品类别颁发一张证书。

(绿色建材产品认证三星级证书示例)

5.证后监督

原则上企业获证 6 个月后即可安排监督，每次监督时间间隔不超过 1
年。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且监督时机可不预先通知：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投诉，并经查实为生产厂、制造商责任的；

（2）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质疑的；

（3）有足够信息表明制造商、生产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工艺、质量管理体系等，从而可能影响产品
符合性或一致性的。

监督内容为：

每次监督应覆盖所有生产企业（场所），并覆盖全部有效证书。

（1）工厂保证能力监督检查；

（2）产品一致性监督检查；

（3）绿色评价要求持续符合性验证；

（4）监督检验；

（5）上一次评价不符合项整改措施有效性验证、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情况、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的执行
情况等。

6.延续申请

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 5 年，证书的有效性通过定期监督来保持。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延续使用的，
认证委托人应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90 天内提出延续申请。证书有效期内*后一次获证后监督结果合
格的，认证机构应在接到延续申请后直接换发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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